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优化桂林市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市区各有关单位，各机动车停放经营收费单位：
为营造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优良的环境,进一步减轻机动车停放经营收费单位审批负担,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更大更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现将优化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范围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定价目录》（桂价综〔2018〕25号）规定，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
1.依法划定并经批准的城市道路停放区、道路停车泊位，以及道路两侧、人行道上树木之间允许的空间范围、小区或单位围墙边、绿化带周边等区域依法施划的微小型新能源汽车专用收费停车位；
2.机场、车站（含火车站、汽车站、公共交通枢纽站）、码头、市民中心、城市广场等场所配套停车场;
3.驻车换乘停车场;
4.由政府财政性资金全额投资（或投资占主导地位）城市建设投资（交通投资）的停车场；
5.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组织，以及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公益、公用机构符合有关规定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
6.市区范围内所有旅游景区（点）配套的停车场；
7.法律法规规定实行政府定价的其他停车场。
二、优化审批服务措施

   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积极优化审批环节、进一步减轻机动车停放经营收费单位审批负担,提高服务效能。
    1.针对市区范围内实行政府定价的机动车停车场不再逐一进行收费标准审批。
   2.由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收费单位自行对照公安交警、城市管理、自然资源、住建、消防、林业园林、市场监管、财政、税务等相关部门对停车场建设及经营的各项条件，符合条件的即可按照《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市发改收费〔2020〕9号）或《桂林市优化调整城市道路路内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市价费〔2016〕12号）文件中规定的项目和收费标准执行。
三、收费公示和其它事项

1.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收费单位应按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一规定的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价牌内容、样式进行进行明码标价。停车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价牌的内容包括停车场名称、地址、范围、经营单位、经营时间、收费依据、收费项目、计费时段、计费方式、收费标准、减免政策、市场监管热线12315等内容，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2.其它事项按照（市发改收费〔2020〕9号）文件规定执行。
四、本通知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如国家、自治区、市政府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市发改收费〔2020〕9号）
          2.桂林市优化调整城市道路路内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市价费〔2016〕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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